
开标一览表

采购编号：N5133382023000005

项目名称：得荣县白松茨巫农旅融合发展片区国土空间规划编制服务采购项目

投标人名称：四川省风景旅游规划设计院有限公司

序号 采购项目名称/包名称 投标报价（元） 交货或服务期 交货或服务地点

1
得荣县白松茨巫农旅融合发展片区国土空间规划编制
服务采购项目/得荣县白松茨巫农旅融合发展片区国

土空间规划
3,887,600.00

自合同签订之日
起90日

甘孜州得荣县，
具体以采购人要

求为准

投标人公章：

日期：2023 年 02 月 0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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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名称(盖章)： 四川省风景旅游规划设计院有限公司
 

日 期: 2023 年 2 月 2 日  
 

中小企业声明函

本公司（联合体）郑重声明，根据《政府采购促进中小企业发展管理办法》（财库﹝2020﹞46 号）的规定，本公司（联合

体）参加 得荣县自然资源局 的 得荣县白松茨巫农旅融合发展片区国土空间规划编制服务采购项目 采购活动，服务全部由

符合政策要求的中小企业承接。相关企业（含联合体中的中小企业、签订分包意向协议的中小企业）的具体情况如下：

1. 得荣县白松茨巫农旅融合发展片区国土空间规划编制服务采购项目  ， 属 于 其他未列明行业 ；承接企业为 四

川省风景旅游规划设计院有限公司 ，从业人员 33 人，营业收入为 473.53 万元(大写：肆佰柒拾叁万伍仟叁佰元)，资产

总额为 875.33 万元(大写：捌佰柒拾伍万叁仟叁佰元)，属于 小型企业 ；

以上企业，不属于大企业的分支机构，不存在控股股东为大企业的情形，也不存在与大企业的负责人为同一人的情形。

本企业对上述声明内容的真实性负责。如有虚假，将依法承担相应责任。

注：

1、供应商根据《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统计局、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财政部关于印发中小企业划型标准规定的通知》

（工信部联企业〔2011〕300号）规定，结合自身实际，确定对应的中小企业划型。

2、从业人员、营业收入、资产总额填报上一年度数据，无上一年度数据的新成立企业从业人员、营业收入、资产总额均填

0，根据提交投标（响应）文件时的实际情况填写企业类型。

3、供应商不属于中小企业的，无需提供此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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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项报价表

采购编号：N5133382023000005

项目名称：得荣县白松茨巫农旅融合发展片区国土空间规划编制服务采购项目

包号：1

投标人名称：四川省风景旅游规划设计院有限公司

货币及单位：人民币/元

1

品目号 序号 服务名称 服务范围 服务要求 服务时间 服务标准 单价 数量 总价

1-1 1

得荣县白松茨
巫农旅融合发
展片区国土空
间规划

本次规划区域包含白松镇、茨巫
乡，中心镇为白松镇，共有2 3
个行政村，片区面积为7 9 2 .
9 2 平方公里，常驻人口6 5 0
6 人。 项目分为两个层级：乡
镇级片区国土空间规划、村级片
区国土空间规划； 乡镇级国土
空间规划分为两个层次：片区规
划、镇区规划。 1 . 片区层级
：乡镇级片区国土空间规划； 
2 . 村级层级：村级片区。

1 . 响应招
标文件中所
有服务要求
 2 . 按照
自然资源部
及四川省关
于开展国土
空间规划编
制项目工作
要求，落实
上位规划指
标和控制线
，以第三次
全国国土调
查成果为基
础，结合城
镇发展、农
业和农村发
展、生态环
境保护、国
土资源保护
、生态资源
环境整治等
方面的要求
，按照四川
省自然资源
厅《四川省
镇乡级国土
空间规划总
体规划编制
指南》（试
行），对乡
村连片区域
进行统筹规
划。

1 . 自合同
签订之日起
9 0 日 2
. 规划期限
为2 0 2 2
～2 0 3 5
年，规划基
期年为2 0
2 1 年，近
期为2 0 2
5 年，远期
为2 0 3 5
年。 3 .
自合同签订
生效之日起
9 0 个日历
日内完成全
部规划设计
任务, 达到
要求的规划
深度，其中
现状调查及
规划方案初
稿1 5 个日
历日内完成
提交（如因
中央、省政
策重大调整
，由双方进
一步协商确
定）。

1 . 采购人
接到供应商
履约完毕通
知之日起1
0 个日历天
内组织履约
验收。  
2 . 验收方
法 供应商
向采购人提
交最终成果
且满足以下
条件时，采
购人才向供
应商签发验
收合格单：
 ( 1 ) 供
应商已提供
了全部服务
及完整的文
档资料； 
( 2 ) 符合
本项目招标
文件的技术
、服务要求
和相关规范
； ( 3 )
通过专家评
审以及相应
层级自然资
源行政主管
部门的审查
。  3 .
验收标准 
按国家有关
规定以及招
标文件的质
量要求和技
术指标、供
应商的投标
文件及承诺
与本合同约
定标准进行
验收；采购
人与供应商
双方如对质
量要求和技
术指标的约
定标准有相
互抵触或异
议的事项，
由采购人在
招标文件及
投标文件中
按质量要求
和技术指标
比较优胜的

3,887,600.00 1.00 (项
)

3,887,6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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